
第一师阿拉尔市水利局涉企行政检查标准

为进一步规范一师水利局涉企行政检查行为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，结合师市水利局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涉企行政检查标准。
一、合法性标准
1. 明确法律依据：所有涉企检查事项必须具备明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依据。坚决杜绝无依据随意开展涉企检查的行为，确保每一次检查都于法有据。
2. 禁止增设事项：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增设检查事项，严禁借机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。为企业创造稳定、可预期的发展环境，让企业能够专注于自身业务发展。
二、程序规范标准
1. 事前告知：在实施检查前，执法部门需提前向企业送达书面检查通知，详细明确检查时间、检查内容、检查依据以及检查人员信息等关键内容，便于企业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工作。
2. 亮证执法：执法人员开展检查时，必须主动、规范出示合法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，清晰表明执法身份。检查全程采用文字记录与必要的影像记录相结合的方式，详细、准确记录检查过程。检查结束后，如实填写《行政检查记录表》，确保整个检查过程可追溯，责任可明确。
3. 结果公开：检查结果应在检查结束后，通过政府官方网站等政务平台向社会公开，主动接受公众监督。
三、行为规范标准
1. 廉洁自律：执法人员在涉企检查过程中，不得接受企业的宴请、礼品礼金、有价证券等，严禁违规收取任何费用，不得参加由企业支付费用的娱乐、旅游等活动 ，保持执法队伍的清正廉洁。
2. 公平公正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开展检查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不得歧视任何企业，杜绝选择性执法。  
3. 文明执法：执法人员应做到语言文明、举止得体，尊重企业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。不得采取暴力、威胁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检查，避免干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，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禁止行为清单
1. 不得强制企业购买指定产品或服务，不得为特定企业谋取不当利益，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，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。
2. 不得以检查名义变相处罚企业，不得随意滞留企业人员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应依法依规处理，不得滥用职权 ，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。
3. 不得以外出观摩、督导、考察、走访等名义对企业进行变相检查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，让企业能够安心经营。
